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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外经院教字〔2024〕21 号

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度校级

新工科、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

申报与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、省教育厅关于深入推进新工科、新文

科建设的要求，主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，服务国

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求，积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，聚焦高素质

创新型工科、文科人才培养，经研究，学校启动 2024 年度校级

新工科、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与建设工作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内容

请各二级单位参照教育部《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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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 1）和《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申报指南》（附件 2）

（以下简称“指南”），结合已有工作基础和具体情况，按照“指

南”相关选题要求研究确定项目内容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各二级单位应深刻把握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背景，

充分认识新工科和新文科教育改革创新的迫切性和重要性，结

合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，深入开展多样化探索和实践，统筹推

进我校新工科、新文科建设改革工作。

（二）项目申报应按照“指南”进行选题设计，注重实践

性和可操作性，强调成果产出的应用与推广。鼓励跨学科、跨

专业、跨学院联合申报，鼓励与相关行业和企业、国内外高校

或科研院所联合申报，将社会优质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，搭建

企业和高校合作平台。

（三）项目由二级单位推荐申报，多个单位联合申报的项

目，由负责人所在二级单位推荐申报，并负责统筹项目建设和

工作开展。

（四）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，具有较强的组

织协调能力、资源整合能力和教学研究与实践能力，能胜任项

目的主持工作。项目成员应直接参加项目设计、论证、研究和

实施过程，团队内部分工明确。项目成员参与申报新工科、新

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不超过 2 项，其中主持项目不超过 1

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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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已获省级及以上各级各类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立项

且研究名称相似、内容相近的项目，本次不参与申报。

三、项目数量与保障

（一）推荐数量

学校拟立项 10 项左右校级新工科、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

项目，各二级单位限报 3 项。

（二）项目支持

获批立项的校级新工科、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，学

校给予 2 万元/项的经费资助。

四、项目管理

（一）立项为校级新工科、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的项目，

择优推荐申报省级相应项目，并按照相应级别的项目进行管理

和划拨经费。

（二）立项项目建设期不超过四年，参照学校相关通知规

定进行管理，须参加学校组织的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工作。

（三）项目结题时须提交结题报告和相关支撑材料，各类

选题须提交的具体材料分别以“指南”对应编号的选题预期成

果为准，成果需对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等有理论

指导意义、实际运用和推广价值。

五、材料报送

各二级单位于 2024 年 6 月 14 日前将《新工科、新文科研

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申报表》（附件 3）和《新工科、新文科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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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改革实践项目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报送至教务处。纸质版（一

式一份）须签字盖章，电子档以 word 格式发送至邮箱：

swjwcjyk2022@126.com，联系人：向老师；联系电话：

0731-88127419。

附件：1.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

2.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

3.新工科、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申报表

4.新工科、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汇总表

湖南涉外经济学院

2024 年 4 月 29 日

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4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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